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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服务内容
1.供应商需确保饭菜的营养、卫生、质量和安全，保障中心职工正常就餐；供应商负责制作供应中心的日常工作餐和根据中心需要服务单位提供的会餐等其他餐饮服务。 
2.用餐时间(周一至周日)早餐:07:30-08:30；午餐:11:30-12:30；晚餐:17:30-18:30。供应商必须按照中心提供的时间安排员工就餐。
3.用餐标准，供应商制作提供的工作餐标准为米饭、面食、小吃、主荤菜、荤菜、素菜、汤类，保证每餐饭菜为现场即时制作，制作品类不低于以下标准。早餐:两种稀饭(或豆浆、胡辣汤、油茶等）+牛奶+两小菜+小吃+杂粮（不少于3种）;午餐：两荤+两素+面食+小吃+汤类+杂粮+水果;晚餐标准:三菜+稀饭+馒头或花卷。
4.双方本着节约实惠原则，每周四由供应商向中心提出下周建议食谱，供应商须按照中心确定的食谱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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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员配置及要求：
1.供应商所有工作人员需持有健康证，并按国家规定定期体检。患有《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所列疾病的人员(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餐厅的各项工作。
2.供应商人员应建立每日晨检制度。有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或感染、咽部炎症等有碍食品安全病症的人员，应立即离开工作岗位，待查明原因并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3.中心餐厅满足200人以上用餐要求，供应商派出食堂人员不少于12名。其中:主厨2名、面点师2名、小工3名、洗碗工2人、保洁人员2人、服务员1名。服务员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掌握电脑的基本操作、熟悉餐饮的接待礼仪。供应商人员在负责制作餐饮主副食外，还得负责餐厅、厨房、库房等职工食堂区域内的卫生清理清洁工作，并符合卫生要求。
4.供应商应经中心管理部门同意后，定期（至少每半年）对主厨进行轮换调整，在保障职工基本用餐的同时，调整口味搭配，提升服务质量。
5.供应商派遣的食堂人员须经中心相关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上岗；同时应制定花名册，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健康证，报中心相关管理部门备案，如有人员变动应及时登记备案。中心认为供应商派遣的人员不称职，供应商应在接到书面或口头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调整。人员应聘、录用、离职等管理档案规范，手续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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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食品安全及要求：
1.中心不得采购《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不得销售的食用农产品。供应商要对中心采购食材进行查验、交接。
2.餐具清洗消毒水池应专用，与食品原料、清洁用具及接触非直接入口食品的工具、容器清洗水池分开。食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符合GB14930.2《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卫生标准》和GB14930.2《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消毒剂卫生标准》等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和要求，消毒后的餐饮器具应符合GB14934《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规定。
3.供应商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餐厅的饭菜、食品质量负责，如因服务单位原因发生食源性食物中毒事故，应由服务单位负全责。
4.供应商每餐供应的主副食品种，需留样保存48小时，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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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的派遣人员应做到岗前安全培训
所有派驻职工食堂的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完成全覆盖、标准化的安全专项培训，确保熟练掌握 “四懂四会” 核心要求、专项应急处置技能及应急救护与疏散规范，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1)“四懂”核心要求：一懂火灾危险性，了解厨房燃气泄漏、电路老化、油锅高温、易燃物品堆放等常见火灾隐患的成因及危害；二懂预防措施，掌握食材规范存储、设备定期检修、火源专人看管、易燃物隔离存放等火灾预防手段；三懂扑救方法，了解不同类型火灾（气体火灾、油类火灾、电气火灾等）的特性及对应扑救方式；四懂逃生路线，熟记职工食堂及所在建筑的紧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明确疏散引导责任分工。
(2)“四会”实操技能：一会准确报警，掌握火警电话119 的拨打流程，能清晰说明火灾发生地点、起火部位、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及报警人联系方式；二会规范使用灭火器，熟悉食堂内配置的灭火器类型、存放位置、操作步骤（提、拔、握、压），能在安全范围内精准操作；三会扑救初起火灾，针对厨房常见的小火情（如灶台旁杂物起火、小型电器短路起火等），能运用正确方法快速处置，避免火势扩大；同时需熟练掌握用气安全规范，包括燃气管道、阀门、灶具的日常检查方法，以及燃气泄漏、油锅起火等专项处置技巧——燃气泄漏时，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迅速疏散人员并上报；油锅起火时，立即关闭灶具火源，用锅盖覆盖窒息灭火或使用专用灭火毯处置，严禁用水直接扑救。
(3)应急救护与疏散：系统学习基础应急救护知识，包括烫伤、割伤、触电等常见工伤的初步处理方法，掌握心肺复苏（CPR）、止血包扎等基础急救技能；熟练掌握逃生疏散流程，明确疏散时的引导职责、人员清点方式、安全集结点位置，了解拥挤踩踏、浓烟逃生等场景的自我保护技巧；全面熟悉各类突发事件（如火灾、食品安全事故、设备故障、极端天气等）的应急处置规范，明确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及上报路径。
(4)后续安全培训：为强化安全意识、巩固实操技能，供应商需建立常态化安全培训机制，每季度至少组织1次安全专业培训，培训内容重点覆盖用电用气安全（含设备日常巡检、隐患排查、违规操作警示）、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实操演练、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流程复盘等，培训后需留存签到表、培训课件、考核记录及现场影像资料，报中心相关管理部门备案。
2.供应商派遣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伤害或第三方侵权、侵害的，由供应商处理，中心不负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供应商派遣人员在中心造成的伤亡事故（含第三者责任），由供应商负责，中心不负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
3.供应商派遣人员发生劳动争议等问题均由供应商负责处理，中心不负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

	
	
	四、资产要求：
1.供应商不得利用中心的餐厅、水电等资源从事经营活动，不能改变其使用性质。
2.如果发生因服务单位工作失职造成失窃事件、消防事故或其他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均由供应商承担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五、保密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收集、产生的所有与本项目相关的文档、资料，包括文字、图片、表格、数字等各种形式的所属权均归属省中心，供应商必须对所涉及的内容保密，供应商及服务人员应按照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六、违约责任：
1.双方因其他原因提出解除合同时，必须提前90天通知对方，并进行协商。
2.因供应商原因未按时向采购人员工供餐而导致采购人工作受到较大影响的（不可抗力因素除外），供应商应承担采购人外购食品的费用，同时应按照合同总价款的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3.因供应商原因产生食品安全问题或供应商员工不符合健康要求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供应商应按照合同总价款的2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4.供应商如不能及时开具全额发票或采购人要求的保函，采购人有权延时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直至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或采购人要求的保函后再进行付款。

	5
	
	七、报价要求：
按照岗位设置，不少于12名服务人员的全部费用，包括人员工资、管理费、培训费、税金、利润、社会保险费等为完成本次招投标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以及依法缴纳员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纳税等保险，自行解决员工劳保、工资、福利、员工上下班交通及为完成服务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等有关问题。
同时应综合考虑合同期内政策性费用调整的风险。供应商应考虑西安市最低工资标准及社保上调等因素，服务期限内不得以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以及物价指数上涨等理由增加费用。
服务期间服务总费用不变，采购人无须另向服务单位支付合同约定之外的其它任何费用。
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的发票，采购人进行支付结算。首次支付时供应商应开具全额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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